长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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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部门（单位）职责
（一）承担规范全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秩序的责任。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关于住房建设、工程建设、城市建设、村镇建设、建筑业、房地产业、县政公用事业、工程勘察设计咨询业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组织实施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的发展战略和中长期规划。研究提出全县住房和城乡建设重大问题的建议。
（二）承担推进全县住房制度改革的责任。拟定适合县情的住房政策，指导全县住房建设和住房制度改革，拟定全县住房建设规划并指导实施。
（三）负责全县工程建设标准定额、材差测定、工程造价和无障碍设施管理工作。组织贯彻实施工程建设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全国统一经济定额，监督指导各类工程建设标准定额实施。
（四）承担规范全县房地产市场秩序、监督管理房地产市场的责任。会同或配合有关部门组织拟定全县房地产市场监管政策并监督执行，提出全县房地产业的行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制定全县房地产开发、房屋租赁交易、房屋面积管理、房屋安全鉴定、房地产估价与经纪管理、物业管理、房屋征收拆迁的规章制度并监督执行。
（五）监督管理全县建筑市场、规范市场各方主体行为。指导和管理全县建筑活动。规范建筑市场，规范建筑市场准入清出、建筑施工、建设监理、工程质量；贯彻执行招投标的有关法规、政策；负责全县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建造与其配套的线路、管道、设备安装项目和市政工程项目招投标活动的监督执法；负责制定全县勘察设计、工程施工、房屋建筑、内外装饰装修、建设监理、工程造价、工程咨询、县政行业和相关社会中介组织的管理办法并监督执行；参与全县大中型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等建设前期工作；负责对进入施工现场的建设工业产品进行监督管理。
（六）承担指导全县城市建设的责任。指导全县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建设、运行、安全和应急管理。具体负责全县城市供水、节水、排水、供气、供热、市政道路、城市照明、城建监察、污水处理、垃圾处理、数字化城市管理等行业管理工作；负责全县城市建设项目的审查报批工作；指导城市规划区地下水的开发利用与保护；参与城市防洪的有关工作；负责城市建设维护资金的使用；管理市政工程测量，管理城市建设档案工作；参与历史文化名城相关的审查报批和保护监督工作。组织全县世界自然遗产的申报，会同文物等有关部门组织全县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的申报，会同文物主管部门负责全县历史文化名城（镇、村）的保护和监督管理工作。
（七）负责指导全县村镇建设管理工作。研究拟定全县村镇建设管理的办法并指导实施，对省、市、县重点小城镇建设的实施进行指导和监督；指导全县村镇基础设施和村容镇貌管理工作。
（八）承担全县公共事业行业和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管的责任。拟定全县公共事业行业和建筑工程质量、建筑安全生产和竣工验收备案的政策、规章制度并监督执行，组织或参与全县工程重大质量、安全事故的调查处理，拟定全县建筑业、工程勘察设计咨询的技术政策并指导实施，负责制定全县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办法并监督执行，负责制定全县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和城市市政设施工程的抗震技术标准及规定并指导实施。
（九）承担全县建筑节能、城镇减排的责任。会同有关部门拟定全县建筑节能的政策、规划并监督实施。组织实施全县重大节能项目，指导全县房屋墙体材料革新，推进城镇减排工作。拟定全县住房和城乡建设行业科技发展规划和经济政策，组织全县住房和城乡建设行业重大科技攻关和科技成果转化。负责管理全县进入住房和城乡建设行业的建筑材料、设备及制品检测、鉴定和推广工作。
（十）拟定全县建设行业教育培训规划和计划并组织实施；负责认定和上报全县建筑行业、市政公用行业、招投标代理机构、工程监理机构、房地产开发、房屋拆迁、物业公司等机构的资质管理工作。
（十一）承担对全县重点工程建设的协调、服务、监督、管理责任。
（十二）负责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城市园林绿化、城市节约用水等方面的管理和监督，根据水资源统筹规划和水长期供求计划制订并下达城市用水计划。
（十三）负责住房城乡建设领域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及与行政处罚权相关的行政执法。
（十四）完成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机构设置情况
（一）办公室
负责机关日常运转工作。
（二）法规股
参与拟定全县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发展的政策和改革方案，并会同有关科室监督实施；参与并研究全县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发展战略重大政策和问题协调，贯彻落实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的立法规划和计划；负责国家法律、法规的宣传工作，负责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执法监督工作，负责执法程序审查，承办本局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工作；负责本系统的法制建设和普法教育工作；负责全局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备案工作；负责全局行政执法人员的培训、考核、发证和管理；负责组织听证；负责全局执法责任制的检查落实；负责全县住房和建设行政审批事项的咨询。
（三）建筑管理股
负责全县建筑业和工程建设管理工作；负责监督全县建筑市场各方主体行为；负责指导全县建筑活动，规范全县建设市场；负责监督管理各类县管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和与其配套的线路、管道、设备的安装项目和市政工程项目的招投标活动的监督执法和施工许可审批；负责认定从事各类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业务的招标代理机构的审查资格；负责建设工程消防设计的审查；负责建设工程抗震设防审查职能；负责本县施工企业的资质管理和外地进入本县施工企业的备案登记管理工作；负责各类县管工程项目的竣工验收备案工作；组织或参与重大工程质量、安全事故的调查处理；负责施工现场综合评价；负责建设工业产品的市场准入、准用管理工作；负责全县建筑行业统计工作；承担建筑行业劳动保险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管理工作；依法查处我县建筑市场的各种违法违规行为。
（四）房产管理股
负责全县商品房市场监督、检查，依法对城镇规划区内商品房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负责规划区内房屋租赁登记及房产交易管理工作；负责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发暂定资质的审核及四级资质报送工作；负责商品房交易合同备案工作；负责协调城乡危房等级鉴定、技术分析论证、提出处理建议等工作；负责全县物业管理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
（五）公用事业管理股
负责贯彻执行国家、省、市、县关于建筑节能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负责拟定我县的建筑节能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负责我县建筑节能工作的信息交流、技术培训、新技术、新材料和新工艺的推广应用；负责我县建筑节能的验收认定；负责我县建筑节能工作总结、表彰奖励、统计报表和目标责任等管理工作；负责全县城市供水、节水、供气、供热、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行业管理工作；负责拟定县城市政基础设施的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负责指导监督管理县城市政设施；协调和综合管理、经营城建产权；配合有关部门共同指导县城防洪排涝工作；指导全县建制镇的市政公用事业管理；负责市政公用管理行业的安全生产工作。
指导、监督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工作（不含垃圾处理终端设施建设管理），负责城市市容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工作。负责拟订城市规划区户外广告、牌匾标识等的中长期规划、年度计划，并组织监督、检查、整治和实施。负责城市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公厕、垃圾中转站等环卫设施日常运营的监管工作。负责城市道路清扫保洁及“门前三包”的日常监管工作。负责城市建筑垃圾的清运和处置的监管工作。
指导、监督城市园林绿化管理工作，负责拟订城市规划区园林绿化工作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改革方案并组织实施。负责城市规划区城市绿地、公园、广场游园的管理和维护，负责城市规划区城市“绿线”管理工作，负责城市规划区改变绿地性质和新建、改建和扩建绿地的管理，负责城市规划区临时占用城市公共绿地的管理。
（六）人民防空股
负责拟定我县人民防空事业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负责组织实施人民防空法律、法规和防空政策；负责我县人民防空工程规划、建设、维护和技术管理，对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兼顾人民防空功能进行监督和管理。
（七）执法监督股
指导、监督全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工作，负责城市规划区范围内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负责组织、协调、监督城市管理综合及专项执法活动，承担跨区域和重大复杂违法案件的督查、督办工作。督导、检查城市管理方面年度工作目标完成情况。牵头组织协调城市规划区违法建设治理工作，参与城市规划区储煤堆场、物料堆场、水泥砂石堆场等扬尘污染源的联合治理行动。负责有关城市管理方面群众来信、来访的督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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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2022年度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2022年度部门预算数据变动情况及原因
2022年单位预算总收入22711.715262万元，预算总支出22711.715262万元，较上年比较预算总支出减少17013.028222万元。一是基本支出155.866168万元，较上年比较减少11.623832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130.727312 万元，较上年比较增加0.077312，原因是本年度社会保障缴费增加；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6.0984万元，较上年比较减少9.4616万元，原因是本年度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支出减少；商品和服务支出19.040456万元，较上年比较减少2.239544万元，原因是本年度办公经费减少；二是项目支出22555.849094万元，较上年比较减少17001.40439万元，原因是教育费附加安排的项目支出、节能环保项目支出、城乡社区公共设施项目支出的减少。
二、“三公”经费增减变动原因说明
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三公”经费预算2万元，比2021年增加1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用0万元，比上年无变化；公务接待费0万元，比上年无变化；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2万元，比上年增加1万元；公务用车购置费0元，比上年无变化。
三、机关运行经费增减变动原因说明
本单位2022年所属1家行政单位的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款预算19.040456万元，比上年预算减少2.239544万元，
四、政府采购情况
2022年本单位政府采购预算总额135.455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0.025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135.43万元。
五、绩效管理情况
1.绩效管理情况
2022年本单位实行绩效目标管理的项目95个，涉及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19015.278494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3540.5706万元。
2.绩效目标情况
2022年本单位申报项目包括长子县县城扩建污水处理厂运行经费、长子县慈林大街延伸改造工程咨询费、同福ABC同新ABC建设项目农发行配套资本金绿化等工程款、长子县城中村改造天王寺地块建设资金等，项目已完成。
六、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1.车辆情况；
本单位共计10辆车。
2.房屋情况；
本单位共计房屋面积4922平方米
3.其他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无
七、其他说明
（一）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
（二）其他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
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二）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
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三）“三公”经费：指市直部门用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用、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用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费反映公务用车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牌照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反映单位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机关和参公事业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四）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公用经费支出。
（五）政府购买服务：根据我国现行政策规定，政府购买服务，是指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将国家机关属于自身职责范围且适合通过市场化方式提供的服务事项，按照政府采购方式和程序，交由符合条件的服务供应商承担，并根据服务数量和质量等情况向其支付费用的行为。
（六）一般公共预算：是指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安排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维持国家机构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收支预算。
（七）政府性基金预算：是对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一定期限内向特定对象征收、收取或者以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特定公共事业发展的收支预算。
（八）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对国有资本收益作出支出安排的收支预算。
（九）财政专户管理资金：专指教育收费，包括目前在财政专户管理的高中以上学费、住宿费，高校委托培养费，党校收费，教育考试考务费，函大、电大、夜大及短训班培训费等。  
（十）单位资金：是指除政府预算资金和财政专户管理资金以外的资金，包括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上级补助收入、附属单位上缴收入、其他收入。
（十一）上年结转：指以前年度预算安排、结转到本年仍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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